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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法“调协”的多重含义
——基于瞿同祖研究的再探讨

凌 鹏

内容提要：瞿同祖的“法律儒家化”和“以礼入法”是中国法律社会学

中的经典概念。不过，在初版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瞿同祖对于

礼法间的关系有一种含义更为丰富的理解——礼法“调协”。本文首先

探讨瞿同祖从礼法“调协”到“以礼入法”的理解变化，区分二者的异同，

指出礼法“协调”所具有的两重意义。随后利用瞿同祖曾利用过的大清

律例、清代的官箴书以及清代具体的司法档案等史料，进一步探究瞿同

祖所提出的礼法“协调”的多重含义，并据此探索未来中国法律社会学研

究的一个方向。

关键词：以礼入法；法律儒家化；礼法调协；大清律例

一、问题的提出

瞿同祖是中国法律社会学与社会史研究领域的经典大家。对于自己的

研究，他在一处访谈中讲道：“我个人认为，法律与社会现象是不可分割的；

法律是社会中的一种制度，不能离开社会；研究法律必须放到社会中去。把

法律史与社会史结合起来的研究，是我个人创新的尝试，以前没有人这么做

过。”（瞿同祖、王建，2003：403-416）可知，他的研究是社会与法律的结合。

这主要体现在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中。该书已经成为中国学术

中的经典著作，其中的“以礼入法”和“法律儒家化”概念，更是成为中国法律

社会学中的关键概念，在学术界广为人知。

关于《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目前已经有了很多介绍和评论，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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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在法制史①与社会学②这两个领域。法制史领域的批评，主要针对瞿同祖

对法制史材料的处理，以及其社会学理论的运用。例如邓建鹏与刘雄涛在

《假设、立场与功能进路的困境》一文中对于该研究中法律制度的细节提出批

评：“由于视中国社会与法制为静止的单一整体，瞿同祖未能将在历史长河中

呈现的制度复杂多样性细致考察……上述诸多重大变化，我们认为瞿同祖理

当纳入讨论的范畴。遗憾的是其并未关注这些变革，而是专注于求取传统法

律与社会静态的精神。”（邓建鹏、刘雄涛，2016）而为什么会专注于求取“传统

法律与社会静态的精神”呢？这就在于社会学理论运用的方面。在他们看

来，瞿同祖的方法有两个缺陷：第一，功能主义方法，导致缺少时间性；第二，

过于重视制度的变迁，而忽略制度背后人的动机（邓建鹏、刘雄涛，2016）。
法制史的批评进路自然是有其道理，但是也有其不足之处。重要的在

于，瞿同祖所关心的并不仅仅是对法制史材料进行细致解说，而是探讨中国

传统社会中礼与法之间的理论关系，因此提出“以礼入法”，或是“法律儒家

化”的概念。因为只有在“以礼入法”的理论思路之下，才能理解瞿同祖为何

没有像通常的法制史研究者那般重视具体的法律细节和历史之间的具体联

系。因为瞿同祖所想做的研究，其实是通过法律来切入儒家思想（或者说儒

家理想）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并非单纯讨论法制史中的历史变迁。

或者说，瞿同祖并非典型的历史学家，而是社会学家，在他的思考中有

一个探讨法律、儒家思想和社会结构之间关系的理论框架（见图1）。这便是

杜月（2012）在《社会结构与儒家理想：瞿同祖法律与社会研究中的断裂》中

所总结的瞿同祖的理论框架。③

① 在法制史领域，例如常安与陈景良指出瞿同祖的法律史研究在学术史上的重要范式意义及其突

破（常安，2003；陈景良，2004）；孙国东与邓建鹏、刘雄涛主要从瞿同祖的局限性入手，指出其中对于法制

史料分析的不足与功能主义理论的问题（孙国东，2008；邓建鹏、刘雄涛，2016）；尤陈俊从中国法律社会

史研究的整体出发，指出瞿同祖的整系统研究在当下的中国法律社会史研究中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尤陈

俊，2019）。
② 在社会学领域，有关瞿同祖的读后感式的文章很多，而深入探讨的社会学理论的文章不多。其

中，林端指出瞿先生的方法论基础是社会学与人类学里的功能学派，其功能论观点在面对历史社会变迁

问题时有局限，但确实建构了有关中国传统法律的“理念型”，避免流于支离破碎的历史事件的描绘，具

有重大贡献（林端，2002）。杜月的研究则通过考察以亨利·梅因为代表的西学对于瞿同祖思想的影响，

指出瞿同祖对于法律的考察有着“去自然法化”的特征，即忽略法律的道德内涵，并且以研究协变为历史

考察之要点，形成了儒家思想-法律-社会结构这一理论结构（杜月，2012）。
③ 如果与此对应，则历史学和法制史对于瞿同祖的批评，则是由于他们所持有的框架是：法律-历

史事实-社会结构。

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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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结构 儒家理想

图1 瞿同祖的理论框架

杜月指出，《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是想通过对于儒家思想的理解，

在法律与社会结构之间建立起一个静止的固定结构。其关键恰恰在于对儒

家思想的“社会学化”，但也正是这个“社会学化”带来了一些问题。即在瞿

同祖的儒家思想-法律-社会结构的框架中，最重要的难题是对于“儒家思

想”的固化理解，导致在法律-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变成了一种死板的、惰性

的历史社会结构（杜月，2012）。但问题在于，瞿同祖的这一固化理解是如何

形成的呢？瞿先生是否从一开始就确定了这样的理解了呢？在他的研究之

中，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要回答这一问题，需要回到瞿同祖自身的研究脉

络中去。

二、“以礼入法”的另一种可能

1981年，当瞿同祖给《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写作“重印版序”时，提到了

一个重要细节。其中指出，现在所见《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第六章第三节

“以礼入法”的标题，是1981年提出的，而在1947年初次出版时，第三节的标

题为“调协”（瞿同祖，1947：241；民国丛书委员会，1989）。值得一提的是，虽

然初版时间是 1947年，但通过写于昆明的“序”可以得知书稿在 1944年便已

完成（瞿同祖，1947）。随后的 1945年，瞿同祖远赴美国工作。而“法律之儒

家化”一概念，是 1948年瞿同祖在美国时提出的。此时，瞿同祖的思路已经

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不过，他没有修改中文版第三节的内容，而是改写了英

文版，将英文版的第三节改为“法律之儒家化”（the Confucianization of Law）
（瞿同祖，2011：363）。 由此可见，我们今天所读到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中文版，其内容与1947年初版时的内容基本一致①，只是标题由“调协”变为

“以礼入法”。

即是说，在今天能够读到的《中国法律之儒家化》的中文版中，基本保

① 对比之后发现只有一些小的字词修改，例如第六章第三节的最后添加了一句话，以及结论部分有

一小段的修改，主体内容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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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了瞿同祖1944年时的理解，而附录中的《中国法律之儒家化》一文，则是瞿

同祖于 1948年发展出的新认识。那么，这两者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差异与联

系？对于我们重新理解“以礼入法”，又有着怎样的启发？在此，我们需要回

顾一下《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第六章的内容。

在第六章第一节“儒与法”中，瞿同祖（1947）主要指出，儒家、法家都以

维持社会秩序为目的，其分别只在他们对于社会秩序的看法和达到这种理

想的方式。其中，儒家重在差异的、个别的礼，而法家重在同一、单纯的法

（瞿同祖，1981：285-286）。

法家使用法律与惩罚来约束人民，这自然是最直接的方法。但是，儒家

的“礼治”，具体是怎么来做呢？这便是瞿同祖在第二节“德与刑”中详细论

述的问题（瞿同祖，1981：287）。

在他看来，“礼治”的根本乃在于“德治”，是对于人心的道德教化。而且

从德治又进而为人治。他指出：“儒家既坚信人心的善恶是决定于教化的，

同时又坚信这种教化，只是在位者一二人潜移默化之功，其人格有绝大的感

召力，所以从德治主义又衍而为人治主义。所谓德治是指德化的程序而言，

所谓人治则偏重于德化者本身而言，实是二而一，一而二的。”（瞿同祖，

1981：292）
与此相对，法家之法治，则不仅在对“统一性的社会秩序”的看法不同，

而且在于实现的方式也不同（瞿同祖，1981：295）。即是说，法家是不关心

人心的教化与道德，相信只要法律能够发奸惩恶，便可以达到其理想的社会

秩序。也即是说，不仅儒法两家所理想的社会秩序不同，要达到社会秩序的

方法也根本不同。

因此，在第三节“以礼入法”（原标题为“调协”）的开头，瞿同祖便指出：

“儒家以礼为维持社会秩序之行为规范。法家以法律为维持社会秩序之行

为规范。儒家以德教为维持礼之力量，法家以法律制裁为推行法律之力

量。儒法之对抗，礼治、德治、法治之不两立，已如上二节所述。”（瞿同祖，

1981：303-304）但是，瞿同祖又指出：“从思想的同异来说，此二学派完全立

于极端相反的立场，本无调和之可能。但事实上并不如此，这一节便想在这

方面加以讨论。”（瞿同祖，1981：304）
这一节随后的部分，瞿同祖讲了两点重要的“调协”。其一是“礼治德治

为主，法治为辅”。他指出：“儒法两家思想上的冲突已非绝对的，在礼治德

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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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为主，法治为辅的原则下，礼治、德治与法治的思想且趋于折衷调和……

礼乐刑罚实相提并论，且有连带关系，孔子所反对的是刑罚不中而已，刑罚

中并无可议之处。”（瞿同祖，1981：308-309）也就是说，法治是用以辅佐礼治

和德治的，但法治不能替代礼治和德治。此后，瞿同祖用了董仲舒、王符、荀

悦等例子进行论述。

第二种调协方式，则是“成为法律后，无害礼的目的与存在”。瞿同祖指

出：“但礼亦未尝不可以法律制裁来维持，来推行，而无损其为礼……同一规

范，在利用社会制裁时为礼，附有法律制裁后便成为法律。成为法律后，既

无害于礼所期望的目的，也不妨害礼的存在……（瞿同祖，1981：321）可见，

第二种调协方式与第一种不同。第一种强调德治与法治不能相互替代，而

第二种则是将礼之原则编入法典中，用法律的制裁方式来处理。

同时，如果看瞿同祖的论述，可以感受到在他看来，第一种“礼治德治为

主，法治为辅”，其实是“调协”的最重要的含义，所以文中用了绝大多数篇幅来

论述。而第二种方式只是最后提及。因此可以认为，在1944年瞿同祖的理解

中，第二种调协其实是依附于第一种调协的。这两者结合，才是“调协”的本

义。而“以礼入法”，其实更多的是指第二种“调协”的含义。我们可以认为，瞿

同祖这一节的内容更准确地说是“礼法调协”，而不是单纯的“以礼入法”。

但是《中国法律之儒家化》（1948）一文中，瞿同祖的认识有较大的变

化。该文认为：“所谓儒法之争主体上是礼治、法治之争，更具体言之，亦即

差别性行为规范与同一性行为规范之争。至于德治、人治与刑治之争，则是

较次要的。”（瞿同祖，1981：329）这一理解与第六章第二节重视德治与法治

之区分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

该文在对“法律儒家化”进行解释时说道：“所谓法律儒家化表面上为明

刑弼教，骨子里则是以礼入法，怎样将礼的精神和内容竄入法家所拟订的法

律里的问题。”（瞿同祖，1981：329）在这里，“所谓法律儒家化表面上为明刑

弼教，骨子里则是以礼入法”一句，其实是把第三节中“礼治德治为主，法治

为辅”（即明刑弼教）的这部分调协完全消解，将其看作没有意义的表面装

饰，实质则是将礼的规范纳入法律之中，用法律的制裁来实现礼的社会。当

然，此处瞿同祖所说的“以礼入法”，其实便是狭义的“法律儒家化”的含义。

在这一理解过程中，瞿同祖从“调协”说发展到“法律儒家化”理论，其背

后有从重视“德治”到忽视“德治”的变化，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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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德治的重要性，其实意味着对于“儒家思想”的理解不仅是固化的

“差异性的法”，也意味着在法律与社会之间不会出现结构的完全对应，而是

必须考察礼与法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对于人心所造成的实际影响，进而对

于社会本身的影响。也即是说，在对于德治人治的理解中，“明刑弼教”是

一个具体过程，需要考察过程的实施及其可能的后果。但是，“法律儒家

化”所意味的其实是法家的实施方法，即用法律的强制制裁来限定人的行

为，以此来实现表面上的社会秩序之确立和稳固（即使这一社会秩序是差异

的而非同一的）。

因此，在1948年《中国法律之儒家化》的理解中，先行研究所批评的瞿同

祖“儒家思想-法律-社会结构”这一固化的思维结构才能真正确立。正因为

此时对“礼治”的理解失去了对于人心和道德教化的关注，而变成了一条条

的差别性的法律，所以法律和儒家思想之间的关系固化了，这个固化又延展

到社会结构上，例如法律与阶层、法律与家庭之间的直接对应。

也就是说，恰恰是由于瞿同祖最后选择了用他所说“法律儒家化”（即以

礼入法）的方式来理解礼法“调协”，带来了后世学者们所批评的各种问题。

就是说，不考虑人的具体动机，不考虑具体的过程，而是直接地将法律与社

会结构对等处理。因此，瞿同祖的问题所在，并不仅仅是社会学的功能性思

维问题，更是来自他最后对于儒家思想本身的理解偏向。不过，瞿同祖为何在

1945—1948年间将思考推往这个路向，而且甚至在晚年都坚持这一点呢？

对于该问题，目前只能推测与他在美国工作期间所受到的学术影响有关。①

如前所述，其实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第六章第二节中，瞿同祖对于

德治和人治有着非常生动的论述，在第三节“调协”中，也曾重点论述第一种

“礼治德治为主，法治为辅”的调协方式。这潜在地提示我们，对于瞿同祖所

说的礼法关系（“调协”），是否可能有另外一种理解呢？要展开此种可能的

理解，我们需要再回溯一步，从瞿同祖本人所研究的具体史料入手。

三、大清律例中的礼法“调协”

瞿同祖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的“刑法与家族主义”中，谈到“亲属间

① 例如瞿同祖在美国与魏特夫、李普塞特等人交往甚密，这对于他的这一理解是否有影响呢？对于

此一问题，将留待另篇文章专门讨论。

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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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侵犯 杀伤罪”时说到：“直系尊亲属对子孙本有教养扑责的权利，原不成

立伤害罪，因子孙不孝或违犯教令，而将子孙杀死，法律上的处分也极轻，甚

至无罪。过失杀死且得不论。……如子孙并无过失而为父母所擅杀，便超

出了训责的范围，而须负刑律上的责任了。……这些处罚较常人间的轻得

多了。”（瞿同祖，1981：27）
这样的论述确实十分切合他所讲到的“法律儒家化”，即“以礼的原则和

精神，附以法律的制裁，编入法典中”，那么，在具体的律例之中如何体现

呢？我们可以《大清律例》刑律“斗殴下”中的“殴祖父母祖父”条的律文为例。

凡子孙殴祖父母、父母，及妻妾殴夫之祖父母、父母者，皆斩。杀

者，皆凌迟处死。（其为从，有服属不同者，自依各条服制科断。）过失杀

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伤者，杖一百、徒三年。（倶不在收赎之例。）

其子孙违犯教令，而祖父母、父母（不依法决罚而横加殴打）非理殴

杀者，杖一百；故杀者（无违犯教令之罪为故杀。）杖六十、徒一年。嫡、

继、慈养母杀者，（终与亲母有间，殴杀、故杀）各加一等……

其子孙殴骂祖父母，父母，及妻妾殴骂夫之祖父母、父母，而（祖父

母、父母、夫之祖父母、父母，因其有罪）殴杀之，若违犯教令而依法决

罚，邂逅致死，及过失杀者，各勿论。（田涛、郑秦点校，1999：463-464）

如何理解律文之中的“法律儒家化”？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条强调子孙

殴祖父母、父母，处罚需要加重为斩；杀死，加重为凌迟；而过失杀伤，也是加

重。第二条和第三条，则是强调父母、祖父母之非理、故意或者过失杀伤子

孙的情况，可以减轻处罚。这数条律文，似乎确实体现了瞿同祖所强调的

“法律儒家化”的含义，将礼之“尊尊”以及“尊卑有差”的原则纳入法律之中，

用法律的惩罚来维护这一原则。

从这一条看来，瞿同祖所言的“法律儒家化”没有错。但是还需要注意

的是，《大清律例》并非只有律，还包含重要的例。在光绪年间的《大清律例》

该条后，有12条例文。①我们在此对前五条例文进行简单分析。

① 在此，主要依据清代薛允升所著《读例存疑》中记载的光绪时期《大清律例》的例文进行论述。之

所以选薛允升《读例存疑》中所载的例，是由于乾隆五年的《大清律例》的例文还不完善。而薛允升《读例

存疑》所收律例是清代末期的，收录较全，而且薛允升对其还有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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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一：

继母吿子不孝及伯叔父母、兄姉、伯叔祖、同堂伯叔父母、兄姉奏

吿弟侄人等打骂者，倶行拘四邻亲族人等，审勘是实，依律问断。若有

诬枉，即与辨理、果有显迹伤痕输情服罪者，不必行勘。（薛允升，

1970：950）

可以明确看到，此例文与律文的制定方向有着极大的差异。如果说律

文的设定是要彰显礼之中的尊卑差等的秩序与“尊尊”之义的话，而例文处

理的则是在实际法律实施过程之中，“律文”可能带来的人心影响。即由于

律文有对亲属惩罚加重与减轻的规定，可能会造成继母等人诬告，所以例文

就是要纠正这些对人心的不利影响。沈之奇的《大清律辑注》中对此条解释

为：“继母吿子不孝，伯叔兄姉等奏吿弟侄等打骂，倶罪犯重大而易于诬捏

者，故着此例以示慎也。”（沈之奇，2000：771）
例二：

凡义子过房在十五岁以下，恩养年久，或十六岁以上，曾分有财产，

配有室家，若于义父母及义父之祖父母、父母有犯殴骂、侵盗、恐吓、诈

欺、诬吿等情，即同子孙取问如律。若义父母及义父之祖父母、父母殴

故杀伤义子者，并以殴故杀伤乞养异姓子孙论。……（薛允升，1970：
950-951）

这一条例中处理了“义子”的问题。义子问题是“礼”中没有涉及的问

题。而且民间义子多系异姓，这一点明确违背礼制，但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

经常出现。因此虽然在律中没有处理，但是在“例”中特意提出加以规定。

例如薛允升在《读例存疑》对该条的按语是：“义子多系异姓，律有乱宗之咎，

本不应以父子称，又何有伯叔父母及兄弟姉妹等项名目。惟自幼蒙其恩养，

分产授室，俨同父子，礼顺人情，故谓之义父、义子，名为父子，实则主仆也。”

（薛允升，1970：952）
因此，该例对于义子的不同情况，也都加以具体分析，分别处理。其中，

最重要的便是区分义父与义子之间的恩养是否长久，以及是否分有财产等，

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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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将义子或者以子孙或者以雇工论。这一例亦是超越了简单地将差别性

的礼规范纳入法条的“法律儒家化”，而是要依据人心之恩义不同而进行处

断，更加接近于关注人心的德治和人治。

例三与例四：

凡本宗为人后者之子孙，于本生亲属孝服，祗论所后宗支亲属服制，

如于本生亲属有犯，倶照所后服制定拟。其异姓义子与伊①所生子孙，为

本生父母亲属孝服，亦倶不准降等。各项有犯，仍照本宗服制科罪。

为人后及女之出嫁者，如于本生祖父母、父母有犯，仍照殴祖父母、

父母律定罪。其伯叔兄姉以下，均依律服图降一等科罪，尊长杀伤卑幼

同。（薛允升，1970：952-953）②

第三条例和第四条例是联系在一起的。第三条例，是规定本宗为人后

者之子孙，一方面按照所后宗支亲属服服，而如果有犯罪，也是按照所后

的服制来定拟。这一条基本上是将礼的精神纳入法律之中。但是，第四

条却与第三条不同，不是对于为人后者之子孙，而是对于为人后者（即过

继给他人为后）的规定，于本生祖父母、父母有犯，仍照殴祖父母、父母律

定罪。

这两条例文是对于实际社会状况的补充，强调即使为人后者，对于本生

祖父母、父母有犯，也要照殴祖父母、父母律定罪。但是在经典礼书上，为

人后者对本生父母有犯是“齐衰不杖期”，而非“斩衰三年”，这一点在清代

礼制中也没有疑问。所以虽然第三条例符合礼，但第四条例其实是脱开了

礼制，从人心的影响上来规定。该条考虑到为人后者对自身祖父母、父母

其实有着相同的感情，所以“仍照殴祖父母、父母律定罪”，而非严格依据礼

的规定。这其实更接近于“德治”与“人治”的处理。

例五：

凡嫡母殴故杀庶生之子，继母殴故杀前妻之子，审系平日抚如己

① 薛允升按，“此二字应改为及字”。改后意义更加明确。

② 由于这两条相关，所以放在一起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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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而其子不孝，经官讯验有据。即照父母殴故杀子孙律，分别拟以杖

徒，不必援照嫡继母加亲母一等之律。如伊子本无违犯教令，而嫡母、

继母非理殴杀故杀者，除其夫具有子嗣，仍依律加等定拟外，若现在并

无子嗣，倶照律拟绞监候……（薛允升，1970：954）

这一条与第一条例文类似，也是针对律文可能带来的实际社会后果和

人心影响而制定的。一方面，如果嫡母和继母抚育庶子和继子时抚如己出，

但因为子不孝而殴故杀子，则与亲生父母殴故杀子孙一样减轻罪责，不用加

等。但若伊子没有违反教令，而嫡母、继母非理殴杀故杀者，则按照是否还

有子嗣，判处加等或绞监候。这其中所关注的便是嫡母与继母之人心。其

后，对于嫡母和继母所殴杀子的各种情况都有分别处理。

这一例文其实是用来防范有嫡母或者继母会借着律文所制定的母亲可

减轻处罚的规定，故意殴杀庶生与前妻之子，为己子图占财产、官职等。这

是对于律例所可能带来的人心之影响的考虑，其中有着具体的“德治”与“人

治”的考虑。

由上可见，在《大清律例》之中，例对律其实构成了重要补充。其中，律

的部分确实符合瞿同祖所言“以礼入法”，即将差别性的礼之原理和规范纳

入法条之中，以法律的惩罚来进行保证。但是除了偏重于原理的律文之外，

其实还有更加具体的“例”文存在。与律文重原理不同，例文则更加具体地

考虑到律文可能带来的实际人心影响，考虑到在律例的实施过程中可能出

现的人心之变动，从而对此进行修正与弥补。也就是说，例所设想的恰恰不

是简单的儒家思想（差别性规范）-法律-社会结构这样一种固定的对应关

系，而是在法律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对于人心的影响，这便是“德治”与“人治”

的体现。

也可以说，一方面律文要在理念上展现出“礼”的原则规范，而另一方

面，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则需要与例进行协同作用。可以说，例恰恰是律

在实际中的自然延展。在中国法制史研究中，“以例破律”的矛盾经常被提

到，从法律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其直接原因在于律所规定的是原则，而例则

更加对应着“德治”与“人治”的具体过程。虽然表面看来例中的具体规定可

能与律不同，所以叫“破”，但在真正的意义上，例恰恰是用以实践律之原则。

由此可见，在《大清律例》的层面，虽然有着律层面的“法律儒家化”体

论 文

-- 190



http://src.ruc.edu.cn社会学评论2022年第1期

现，但是在例的层面，还是更重于具体的注重人心的“德治”。不过，此处所

论《大清律例》中的礼法“调协”，还仅仅是文字层面的讨论。而不论是法治

还是人治，最后一定要落实到实际的治理过程中，而不仅仅是文字。下面将

用官箴书中所给出的一个实际治理的典范，来讨论在实际的治理中礼法“调

协”的含义。最后使用巴县档案中的一个具体例子，通过实际的判案过程来

探讨这一问题。

四、官箴书与实际案件中的礼法“调协”

以上我们论述了《大清律例》中的“殴祖父母祖父”的律文与例文。其

中律文的第二条和第三条是与“子孙违反教令”相关的规定。尤其是第三

条“其子孙殴骂祖父母，父母，及妻妾殴骂夫之祖父母、父母，而（祖父母、父

母、夫之祖父母、父母，因其有罪）殴杀之，若违犯教令而依法决罚，邂逅致

死，及过失杀者，各勿论”，给予尊长对不孝子孙生杀的权力。在实际的诉

讼中，也有相当多的父母状告子孙违反教令，或者状告子孙不孝的案例。

甚至有官箴书专门针对这一问题给出了细致的处理建议。我们恰恰可以

从这点出发来看《大清律例》中的规定，在具体的案件处理过程中起到了怎

样的作用。

在清代褚瑛所著官箴书《州县初仕小补》卷上的“忤逆不孝”条中，以类

似于公案小说般的问答形式，对在亲诉子的场合下如何施行法庭询问，通过

情来使亲子双方得以悔悟的方法，进行了非常具体的说明（褚瑛，1997）。该

杀稍嫌冗长，在此简略引用，以展示地方官进行这类案件审判的理想型态。

首先的情况是：

凡送子孙忤逆者，当喊控时，正在气怒之际，自必极言其子之凶恶，

万难姑容，决意恳请当堂处死，以绝后患。凡遇此等之案，男则问：“其

妇是原配，是继娶，共有子几人，此子是谁所生”，女亦照前讯问。若是

继娶，则问：“其有无亲生之子，现年若干，曾否娶妻，同居与否”，逐一讯

明，情弊自然显露。（褚瑛，1997：750）

在这里，首先可以注意到，案件背后有着《大清律例》规定的明确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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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如果没有《大清律例》中对于不孝罪的律文规定，父母不会想到将忤逆

的子孙送官究办。正是因为有相关的律文，才会有这一情节的出现。在《大

清律例》中，“不孝”首先属于十恶，而且规定如果父母告子孙不孝，是可以要

求官府将其处死的。第二，如果没有《大清律例》中关于继母、嫡母等可能诬

告子孙忤逆的例文的存在，地方官也不会明确询问“其妇是原配，是继娶，共

有子几人，此子是谁所生”。也就是说，无论是知县还是告状人，都有着对于

律例的认识。但有趣的是，有对于律例的认识，并不意味着此后一定会引用

律例来进行审断。其后：

若是亲生之子，然后剀切劝谕：“骨肉之情不可造次，须知既死不能

复生，追悔莫及。”倘仍言不要，则问曰：“既如此能无悔乎”，必曰无

悔。又曰：“正在气忿，不可执迷，吾与尔严加教训，使之改过孝顺，可

乎。”必曰：“此子恶极，断不改悔，恐遭不测。”曰：“姑试观之。”即命将

其子带至堂上，指其父母曰：“此尔何人。”必曰：“是父是母。”（褚瑛，

1997：750）

首先知县要做的，是剀切劝谕。“骨肉之情不可造次，须知既死不能复

生，追悔莫及”一句，仍然是告诫父母照律办理的后果。而“吾与尔严加教

训，使之改过孝顺，可乎”一句，则是明确地指出审断的根本目的是在于改善

人心，而不仅在于维护社会秩序。若单纯要维护社会秩序，则直接照律办

理，将不孝子依律处断便可。

于是知县一边讯问儿子，一边等待父母的态度变化：

又曰：“尔知父母送子忤逆不孝，要生即生，要死即死乎。”必曰：

“知之。”曰：“既知之，何为而犯也。”必曰：“不敢。”曰：“若无此事，尔

父母焉肯送尔忤逆，必欲置尔于死。本县亦无如之何，惟有将尔打死，

以绝后患。”即令去衣重打之。暗窥其父母有无怜惜之意。（褚瑛，

1997：750）

然后，地方官开始责打儿子。当打得皮开肉绽、血流遍体之时，儿子便

开始哀求恩赦。这时候，地方官道：“我亦不能自作主张，试恳尔父母如何。”

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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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阶段，“尔知父母送子忤逆不孝，要生即生，要死即死乎”，又一次

强调律文中有对于父母之权的法律规定。“惟有将尔打死，以绝后患”，则是

在强调律文的严厉处罚。但是同时又“暗窥其父母有无怜惜之意”，实际上

是在等待着父母之心的转换。“我亦不能自作主张，试恳尔父母如何”一句，

则是在期待着不孝子之心的转换。

儿子于是开始哀求父母。此时，父母如果没有异议的话，便是怒气已经

消去。如果仍有不允许的情况，地方官则曰：“今日姑且免死，先行羁押，听

候严办，庶免尔父母生气，本县亦免遭逆伦重案。”随后，地方官立刻架上刑

具，将儿子拘禁起来，令父母归家。父母看到儿子满身是血，便起了怜悯之

情，希望儿子不死。而儿子备受责打，也认识到官府的严格而心惊胆战，此

外还知道了“王法无亲，父母为重，不敢放肆冒犯也”（褚瑛，1997：750）。

在这一阶段，最重要的是通过责打儿子，一方面唤起父母对于儿子的怜

爱之心，一方面教育儿子要对父母有孝顺之心。而这一整个教化的过程，其

实同样是在律例的背景之中发生的。只有有此律例，才能够名正言顺地责

打儿子，进行教化。

所以儿子所学到的是：“王法无亲，父母为重，不敢放肆冒犯也。”但是很

有趣的是，这里恰恰并不是通过对于法律的直接应用和惩处，使得当事人理

解到“王法无亲”的威严，同时得到“父母为重”的教化（褚英，1997：751）。

最后，知县实际并没有按照不孝罪的律文来处理，而是通过这一系列强

调不孝罪之律例，同时却又不严格遵从律例的处断，来达到德治与教化的结

果。而且有趣的是，在最后有“倘再不知孝顺，送案立毙杖下，万不再宽”（褚

英，1997：751）一句，又一次强调了对于不孝罪的律例规定。

官箴书中所论及的这个不孝罪的具体审断过程，非常生动地体现了礼

法“调协”在具体审断过程中的实际过程。

一是整个审断其实便是一个具体的“德治”和“人治”的过程，而且最终

儿子与父母之心都得到了教化。但有趣的在于，这种教化并不是通过空洞

的道德论说，而是紧密地依靠着律例的规定来进行。二是没有对“不孝罪”

（子孙违反教令）的律例规定，便没有办法一步步地推进这一教化的过程。

从一开始案件的提起，到最后案件的结束，都有《大清律例》的条文在背后

发挥作用。三是最终如果教化成功，那也就不必真正实行“不孝罪”的处

罚。因为人心得到了教化。如果最终教化还是不成功，仍旧可以按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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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以维护社会秩序。四是可以说，在实际的审断过程中，律例的存在非

常重要，但是其重要性并不仅仅意味着要按照“法治”那般严格执行，而是

意味着，律例的存在，其本身就被纳入一个教化与德治的礼治过程之中。

某种意义上，这也就体现了瞿同祖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第六章第三节

中所说的“调协”的两层含义：其一，“礼治德治为主，法治为辅”；其二，将礼

的精神编入法典之中（瞿同祖，1947）。而第二点之所以能够成立，恰恰是

因为有第一点作为基础。被编入了法典中的礼之精神，并不是完全依靠法

律的惩罚才能够实现礼的秩序。恰恰相反，在具体的审断过程中，更多的

是将编入了礼之精神的法律再次纳入“德治”和“人治”的过程中去，以实现

人心的教化。这才是真正的礼法“调协”所指的“礼治德治为主，法治为辅”

的调协意义。

不过，以上只是官箴书中的某种理想情况。在现实之中又是什么情况

呢？下面以咸丰朝巴县档案①中一个母告子的案件（《巴县档案（咸丰朝）》

NO. 4740）②为例进行说明。

咸丰三年六月十一日，红岩坊捕差、保正等上禀，称“本月初四日，

坊内段刘氏喊首伊子段兴发一案。段兴发畏罪，私拿菜刀藏放身边”。

即段刘氏告其子段兴发不服管束，段兴发私拿菜刀，结果当时就被街邻

发现，将刀交与捕役，随后上禀。对此，知县的批语是：“即带讯缴。”由于

母告子的情节严重，在第二天即六月十二日，知县就进行了庭审。根据

庭审：

其子段兴发则供称：段刘氏是母亲，父亲已故。小的平日驾船营

生。难以度日。今本月初四日，小的酒醉回家，一时忽涂，误出言顶

撞。母亲才来把小的喊首在案，那时因怕到案问罪。自把菜刀藏放身

边，要想自戕的。就被罗正发看见，把刀夺去。……今蒙审讯，小的一

① 所谓巴县档案，是指现藏于四川省档案馆的《清代巴县衙门档案》，其中收有自康熙年间至宣统年

间与巴县衙门相关的大量文书。该档案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官府间的往来文书，另一类则是与百姓相关

的诉讼文书。本文所使用的两个案例都选自四川省档案馆所藏咸丰朝的巴县档案史料。

② 本文以“《巴县档案（咸丰朝）》No.+序号+案卷名”的方式来指同治时期的案件，其中的“序号”是四

川省档案馆所标案卷序号，“案卷名”亦是四川省档案馆所定。例如，此案便是《巴县档案（咸丰朝）》No.
4740，洪岩坊孀妇段刘氏禀儿子段兴发不务正业、不听管束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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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忽涂，出言顶撞，把小的责惩。押卡，俟街邻赴案承保省释，实是错

了，只求格外施恩。

随后知县将段兴发责惩，押卡（即关押在外监）。咸丰三年七月初二

日，段兴发的母舅刘义顺上了一份“哀状”，请求将段兴发保释。对此，知县

批的是“准保”。又关押了二十天后，知县于七月廿三日对刘义顺和段兴发

进行审讯，段兴发供：“今蒙提讯交保省释，从此改过自新。再不违悖母命就

是。”随后释放。

从这个案子中可以看到，段刘氏之所以到巴县衙门来鸣冤，就是因为

儿子不孝，饮酒花销大，还顶撞。这与官箴书中的情况类似。有意思的

是，儿子听闻母亲告他不孝后，非常畏惧，“那时因怕到案问罪。自把菜刀

藏放身边，要想自戕……”从这里可以看出，不管是母亲还是儿子，都很清

楚“不孝罪”是可以向官府告状的重罪，甚至儿子还畏咎打算自戕。在这

背后，不管段刘氏和段兴发是通过什么途径了解到的，都可见出《大清律

例》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

而知县非常重视此案，要求“即带讯缴”，即迅速进行讯问。同时，经过

审讯，一方面是将不肖子段兴发进行处罚。与官箴书中的类似，并没有按

照律例规定处置，而是采取责惩押卡。责罚之后，段兴发也表达出对于自

己行为的悔恨。“小的一时忽涂，出言顶撞……实是错了，只求格外施恩。”

责惩押卡二十天后，再由其母舅上禀保出，以维持母子日后的生活。也就

是说，对于其中“不孝子”的处理，责惩当然是必须的，但是责惩并不是单纯

为了惩罚，更为了教化他，让其意识到不应对母亲不孝，之后才能恢复为应

当的母子关系。在这一点上，虽没有《州县初仕小补》中所述的那么细致，

但大致相当。

这一情况并不是特例，在咸丰三年五月的另一个案件（《巴县档案（咸

丰朝）》NO.4738）①中，父亲控告儿子“逆子不肖”，赌博滥费，不顾妻子，还跑

到父亲家来要钱耍横。对此，知县当日便进行了审讯。儿子在供词中称：

“今蒙审讯，父亲愿把小的押卡。小的已被笞责押卡，实是错了。只求格外

施恩。”可以看到，知县明确地询问父亲，是否要将儿子笞责押卡，父亲表示

①《巴县档案（咸丰朝）》NO.4738,杨柳坊康正光次子康大祥不听管束常将妻子的衣物变卖赌赙等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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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知县才进行惩罚。这与官箴书中知县询问父母的情节也非常类似。

最后，在关押了一个多月后，经父亲同意才将儿子释放。在保释之前的审讯

中，儿子再次认错：“今沐提释，日后再不妄为就是。”由此可见，官箴书中对

于“亲告子”的总结，并非单纯的理想，实际的对“亲告子”的案件处理与官箴

书中的情况非常类似。

可以说，瞿同祖在《中国法律儒家化》一文中所揭示的“法律儒家化”的

过程，确实揭示了中国传统社会中法律与儒家思想之间的一部分关系。但

是，他对于“法律儒家化”的强调，反而遮蔽了他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

书的最后所论述的礼法“调协”的丰富意义。以《大清律例》为例，《中国法律

儒家化》一文中所说的“法律儒家化”，更多的体现在律例中的“律”的部分，

即在律文中明确地纳入礼的原则与秩序，并用法律的严厉惩罚进行保证。

但是，在律例体系中，还有例的一层，所处理的是律中的礼之原则在实际的

德治和人治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具体情况。这是在条文层面上，礼法“调协”

所展现的法治与德治之间的复杂关系。

而在此之外，礼法“调协”还有更深的一层，即在具体的审判过程之中

法律与德治之间所具有的复杂关系。从官箴书和具体的亲告子的案例都可

以看出，法律的具体规定确实在案件的审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这一作用

并不是按照简单“法治”的方式，即并非直接依据律例进行审判和处罚，而是

以另一种更加委婉曲折的方式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知县进行“德治”和教

化的手段。这也是礼法“调协”在实际案件层面上的真正含义。

五、结语：礼法“调协”的多层含义

最后，回到瞿同祖的重要研究，可以认为他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第六章中所论述的礼治与法治之间的关系，其实是非常丰富而多层的。

只是这一丰富而多层的礼法“调协”含义，在后来的《中国法律之儒家化》

一文中，在变得更加明确的同时也变得更显狭隘，缺少了原初所拥有的丰

富意蕴。

鉴于礼法“调协”与“以礼入法”两词容易混淆，在此再次简单说明。在

瞿同祖于 1944年完成、1947年出版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中，是用

“调协”来论述礼法之间的复杂关系，其包括“礼主刑辅”和“礼条入法”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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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含义。但是在 1948年的《中国法律之儒家化》一文中，他更加清晰地倾向

于扩大“以礼入法”（即法律儒家化）的层次，而否定“礼主刑辅”的理解，将其

看作虚假装饰。随后，在翻译《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英文版时，瞿同祖将第

六章第三节的“调协”标题改为“法律儒家化”，并且改写了具体内容。1981
年中华书局重印《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时，瞿同祖没有修改内容，只是

将第三节标题从“调协”改为“以礼入法”，表明瞿先生晚年仍然更倾向于以

“法律儒家化”来理解礼法关系。

但是，如果重新回到《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第六章的内容，我们会

发现，其中所展现的礼法之间的关系，内中含义其实要比单纯的“以礼入法”

更为丰富和复杂。本文以瞿同祖初版中的礼法“调协”问题意识为线索，通

过具体的《大清律例》、官箴书以及实际诉讼案件的分析，将“以礼入法”的含

义理解为如下三层。

第一，将礼的规定引入法之中，并使用法律惩罚的手段来进行保障。这

其实是瞿同祖所强调的“法律儒家化”的含义。某种意义上，这是通过律文

而进行的一种儒家礼制原则的宣告。这是礼法“调协”体现在律例中的第一

层含义。

第二，在律例的制定过程中，由于律文偏重于原理，以及律文本身存在

缺漏等原因，在实际中可能会带来某些对于人心的具体影响。而为了能够

更好地实现律文带给人心与社会正面影响，弥补其可能的意外影响，例文被

制定出来。也就是说，例文其实是处理律例在实际中带来的人心变动，是律

例层面上礼法“调协”的第二层含义。

第三，实际审断并不是简单地按照律例规定进行惩处，以此来实现礼的

秩序。实际上，律例之存在与具体的教化，通过更巧妙的方式结合在一起。

从“亲告子”的案件来看，没有律例的存在，便无法实施这一教化。但对律例

的利用，并不是直接按照律例进行处罚，而是在律例的影响下进行具体审

断。可见律例的最终目的，其实还是在于教化。这样一种“明刑弼教”的思

想，即使到了清末，仍具有重要地位。这便是礼法“调协”在实际层面上所展

现出来的第三层含义。

不过，此处讨论礼法“调协”的多层含义，仅仅是以清代的《大清律例》、

官箴书和咸丰时期的案件作为例子。而且，即使在清代，本文所使用的案例

也只是“户婚田土案件”中的“亲告子”的案件，而没有处理“上申案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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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告子”案件。①不过，仅仅通过对这些史料的分析，便能看出瞿同祖所说

的礼法“调协”的内涵其实要比“法律儒家化”更为丰富且复杂。而在清代之

外的朝代，礼与法之间的具体关系，很可能因具体的社会与制度有所不同。

这一点，在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前几章对于历朝的各种具体论述中

都有所体现。也就是说，在理解中国历史与社会中的法律-礼仪-社会的关

系时，应该具体考虑在不同时代的社会与政治背景下的“礼法关系”，即“明

刑弼教”的各种可能性。这不仅仅是一个历史研究的问题，更是中国法律社

会学甚至是中国社会学本身的问题，若从中提炼出中国社会之特有的“法

律-礼仪-社会”的理论结构，将十分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今的中国社会。这也

是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及其中的礼法“调协”概念为今日

的法律社会学与历史社会学研究所带来的重大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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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ultiple Meanings of“Coordination”：

Re⁃discussion Based on Qu Tongzu’s Research
LING Peng

Abstract：Qu Tongzu（T’ung-Tus CH’ü）’s concepts:“the confucianiza⁃
tion of law”and“endow law with ritual principle”are classic in Chinese legal
sociology. However, in the first edition of Chinese Law and Chinese Society, Qu
Tongzu had a more insightful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itual
and law—the“coordination”between ritual and law. This article first discusses
the change of Qu Tongzu’s understandings from“coordination”to“the confu⁃
cianization of law”, distinguish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and points out that the“coordination”of ritual and law has dual meanings.
Subsequently, using historical materials such as the Qing legal code（Ta Tsing
Leu Lee）used by Qu Tongzu, the official guidebooks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specific Qing Dynasty judicial archives, this article further explores the mul⁃
tiple meanings of the“coordination”between ritual and law proposed by Qu
Tongzu, and a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 of Chinese legal sociology.

Keywords：endow law with ritual principle; the confucianization of law;the
“coordination”of ritual and law; the Qing legal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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